
 

 

关于进一步规范市本级社会保险 

参保登记工作的通知 
 

市本级各参保企业： 

根据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关于规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

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省本级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工作的通知》精神，经研究决定，对市本级各参保单位参保

缴费行为进行进一步规范，现将有关事项的通知如下： 

一、即日起，停止市本级参保单位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

的形式为其职工办理新增参保登记业务。参保企业在为其职

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时，应一并办理职工养老保险参保

登记。 

二、目前已经在市本级参保缴费的企业，如存在单参工

伤保险的职工，应同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请各参保单

位于 2022年 9月 25日前为单参工伤保险的职工办理职工养

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登记手续，或者停保手续。逾期仍

未办理的单位，所属职工将无法正常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由

单位自行承担。 

三、办理参保登记的职工正在我省其他社保经办机构参

加职工养老保险，且处于参保缴费状态的，由后台经办人员

通过社保信息系统自动校验后，可继续办理参加工伤保险；

参保登记职工在其他省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则需参保企



 

 

业提供其他省份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缴费证明，由市本级工

作人员审核后，继续参加工伤保险。 

四、按照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保险关系未及时参

保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办【2021】94 号）精神，

机关事业单位可持军队转业、新招录或工作调动人员手续，

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五、各参保企业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的政

策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及时提供职工在其他

省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证明，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 

 

 

2022 年 8月 31日 


